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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明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 

一、之前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执行情况 

为保障公司持续、稳定发展，提高公司经营、决策的效率，2017 年 7 月 18 日，

公司股东周明、申承发、王义宏签署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约定在公司股东大会和

日常经营中采取“一致行动”，《一致行动协议》解除方式为三方协商一致。在

《一致行动协议》有效期内，三方遵守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不存在违反《一致行

动协议》的情况，不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的纠纷。 

2026 年 5 月 6 日，周明、申承发、王义宏签订《<一致行动协议>的解除协议》，

三方同意终止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不再受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约束，自 2026 年 5

月 6 日起，股东周明、申承发、王义宏在公司的表决权及其他股东权利恢复独立

行使。 

 

二、本次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况 

2026 年 5 月 6 日，周明、申承发、王义宏签订《<一致行动协议>的解除协议》，

三方同意终止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不再受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约束，自 2026 年 5

月 6 日起，股东周明、申承发、王义宏在公司的表决权及其他股东权利恢复独立

行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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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公司影响 

本次一致行动协议关系解除，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、人员独立、资产完整、

财务独立造成不良影响，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能力，在运营等方面与各股东保持

独立，公司现经营管理层仍将继续稳定推进公司的长远发展。因此，本次公司股

东一致行动关系解除不存在对公司控制权及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情况。本次解除一

致行动协议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

四、其他 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

行了如实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周明与申承发、王义宏签订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 

2、周明与申承发、王义宏签订的《<一致行动协议>的解除协议》 

 

 

 

 

江苏明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5 月 8 日 


